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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空难责任人涉嫌犯有重大飞行事故罪，并请求立案侦察

，追究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据了解，这是空难家属第四次向

有关公安机关举报重大飞行事故罪。2005年8月，他们的举报

被事故发生地公安局婉拒，理由是应当由民航公安受理。后

来，又被肇事单位所在地公安局婉拒，理由是应当由包头公

安管辖。今年3 月初，空难家属曾举报致民航管理总局公安

局，至今，未收到任何回复。空难家属这一系列的举报，使

得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重大飞行事故罪以及管辖问题。 我国

《刑法》第131条规定，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重

大飞行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造成飞机坠毁或者人员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重大飞行事故罪。设立这一罪名

就是为了惩罚那些重大飞行事故的肇事者，以维护我国的航

空运输的公共安全，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确保国家和私人

财产不受损失。 根据这一法律，我们不妨看看包头空难家属

的举报是否有些道理。包头空难机毁人亡，危害了我国航空

运输的安全，这点应当毫无疑问。我国《民用航空器飞行事

故等级标准》规定，死亡人数在40人及其以上者和航空器失

踪为特别重大飞行事故。包头空难机毁人亡，罹难者达55人

。问题是这一事故是否与航空人员违反规章制度有关联。包

头空难事故调查小组认定，飞机起飞过程中，由于机翼污染



使机翼失速临界迎角减小。当飞机刚刚离地后，在没有出现

警告的情况下飞机失速，飞行员未能从失态中改出，直至飞

机坠毁。事故调查小组还认为，飞机在包头机场过夜时存在

结霜的天气条件，机翼污染最大可能是霜。飞机起飞前没有

进行除霜（冰）。同时，对东航公司12名责任人予以处理。

尽管事故调查小组没有直接指出责任人违反规章制度，但是

，透过这些专业术语和处理结果，还是可以看到责任人违反

规章制度的端倪。由此可见，空难家属的举报并非空穴来风

，是有一定道理的。 费解的是，空难之后，却没有任何公安

机关对重大飞行事故罪实施立案侦察。尽管公安部是事故调

查组的组成机关之一，但是，根据《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

查程序》和《民用航空器飞行事故调查规定》，事故调查组

仅负责调查劫机、炸机、非法干扰和故意破坏航空器的犯罪

活动，并不涉及到重大飞行事故罪。的确，空难发生之后，

公安部的专家立即飞赴事故现场进行勘察。不几天，在宣布

空难不是人为破坏之后，就再也见不到公安机关的身影了。

那么重大飞行事故罪应当由谁来侦察？ 我国《刑事诉讼法》

第18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察由公安机关进行”，因此，有

理由相信，公安机关应当是重大飞行事故罪的侦察机关。但

是，空难之后，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安机关对重大飞行事故罪

进行侦察的报道，而空难家属到包头、上海等地公安机关举

报，又都被婉拒。在发生包头空难这类特别重大飞行事故的

时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理应闻风而动，主动侦察，而不

是被动地等待举报或者奉命侦察。在面对空难家属举报的时

候，就是无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也不应当互相推委，而应当将

案件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通知举报人。空难家属的四处举



报，屡屡被拒，凸现出公安机关在重大飞行事故中的失职和

懈怠！ 当空难家属再次举报到民航总局公安局的时候，值得

追问的是，民航公安是管辖重大飞行事故罪的合适机关吗？

民航公安是根据1981年国务院批转的民航总局、公安部《关

于组建民航公安机构的请示报告》而成立的。该文件中规定

了民航公安的8项职责，虽然也将刑事案件的侦破和预审列入

其中，但是，当时建立民航公安是“根据国内外对敌斗争的

需要”，“近年来国际恐怖组织活动猖獗，劫机、破坏事件

不断发生”，民航“易受敌人袭击、劫机和破坏”。因此，

你又能期待民航公安对重大飞行事故罪的侦察方面承担多大

责任？更令人不解的是，民航公安作为国家专门的公安机关

，“本应由国家财政保障的经费，最终还是要具有企业公司

性质的机场或航空公司支出。”人们常说，吃人家的嘴短。

民航公安既然“吃”、“穿”、“行”都靠航空公司，难道

还能对航空公司的人员下“重拳”吗？这种公安机关部门化

、企业化的体制本身就缺失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 应当

特别指出，重大飞行事故罪作为一种刑事犯罪应当由公安机

关独立进行侦察，这是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权力。空难事故

调查不应当成为公安机关展开重大飞行事故罪侦察的前置条

件。这就是说，公安机关对重大飞行事故罪的侦察不应当等

待事故调查报告公布之后才展开，而应当与事故调查同时独

立展开；公安机关不应当以事故调查报告为判断有罪与否的

唯一依据，在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对事故报告不予采

证，并作出自己的认定。在某种意义上讲，公安机关对重大

飞行事故罪的独立、自主的侦察，也是对空难事故调查的一

种监督和制衡。 遗憾的是，包头空难至今已经近三年了，事



故调查报告至今仍未公诸于世。空难家属无法根据事故调查

报告，准确地判断究竟那些个人应当负责。根据现有的资料

，空难家属有理由对一些环节产生疑问。例如，事故调查组

认为，事故是由于机翼污染而引发的，而最大的可能是霜。

从《中国民用航空飞行规则》第76条来看，“航空器表面有

冰、雪、霜没有除净”是禁止放行的。那么谁要对没有除净

机翼污染的飞机放行负责呢？从航空飞行规则第51条来看，

航空公司的飞行，由航空公司的值班领导通过飞行签派机构

具体组织与实施。飞行签派机构的职责之一是监督检查并帮

助机长做好飞行前准备，签发放行航空器文件。该规则第59

条又规定，“飞行放行单是放行航空器起飞的依据。每次放

行航空器起飞前，机长和航空公司的飞行签派员（代理人）

都必须在放行单上共同签字，方能生效。”因此，空难家属

有理由大胆置疑：除了机长之外，失事飞机的起飞是否与有

权放行的签派员有关？既然机长已经失事，那么签派员是否

要对事故承担责任？当然，这仅仅是空难家属诸多疑团之一

。公开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空难家属应当享有对事故调

查报告的知情权。尽快完整、全面地公布事故调查报告，有

益于空难家属解开压抑在心中多年的所有迷团。 从1982年以

来，我国共发生重大飞行事故20起，共1423人罹难。其中，

无疑有一些是属于重大责任事故。但是，公安机关对那一起

空难展开过重大飞行事故罪的立案侦察？又有哪个责任人被

追究了重大飞行事故罪？恕我们无能，一时查找不到。而可

以查到的却是美国、意大利、俄罗斯、台湾都有对航空人员

因空难而展开侦察，并以过失杀人罪、渎职罪等罪名被判刑

。再对比一下我国发生的矿难、海难或者隧道塌方等重大责



任事故，几乎也都有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惟独空难是一

个例外。这不得不让我们发问：是谁“赦免”了这些航空公

司的事故责任人？重大飞行事故罪还要“冷藏”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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